

附件2：

广东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技术服务能力评价专业技术人员配备表
单位：人
	评价
等级
	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其中：

	
	
	高级（或相当于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人数
	中级（或相当于中级）技术职称人员人数
	初级（或相当于初级）技术职称人员人数
	与服务类别相适应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技能证书或培训证书的专业技术人员人数

	甲级
	
	
	
	
	

	乙级
	
	
	
	
	

	丙级
	
	
	
	
	



注：
1、 中级及高级技术职称人员须为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相关专业，专业包括：环境工程、环境监测、环境管理、环境评价、环境科学、生态学、生物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大气科学、给水排水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生物工程、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热能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资源与环境经济、能源经济、经济工程、数字经济、资源环境科学、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海洋资源与环境、农业资源与环境以及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等；
2、初级技术职称人员的专业不限定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利用相关专业；
3、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对应的职称情况按国家和广东省现行规定执行；
4、每个技术人员只能计入某类技术职称人员类别1次，不重复计算职称人数；
5、上述要求具有高级（或中级）技术职称的技术人员中，可有1名退休兼职人员（要求年龄在70岁以下的离退休技术人员、须提供其《退休证》和返聘合同复印件），其他均应为申请单位的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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